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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麟洛鄉立殯葬設施管理自治條例修正草案

總說明 

    本自治條例於 101 年 08 月 07 日公布施行以來，已有近 7 年之久，

期間歷經 101年至 108年 7次修正。鑒於本鄉於 104年 1月 14日成立第

一公墓之憶親園納骨堂、環保多元化葬法區及臨時骨灰(骸)等存放設

施，草創之初，礙於人力問題及國內社經情況快速變化，致本自治條例

無法與時俱進，乃參考各鄉鎮市之殯葬設施管理規定，擬具本自治條例

修正草案，以符法制及便民。另鑑於爰配合修正之相關用語，將名稱修

正「屏東縣麟洛鄉公立殯葬設施管理自治條例」，且章名均未修正，其修

正要點如下： 

一、查屏東縣麟洛鄉僅係地名，是應加上公所即為地方自治機關，始能 

    有行政行為，如制定或修改本條例之行政行為。復現行條文第一條 

    第一項之「及暨殯葬管理條例」之「暨」 字係贅詞，應刪除。並酌

作文字修改。（修正條文第一條） 

二、現行條文第二條未修正，且條次未變更。（修正條文第二條） 

三、現行條文第二條之一，因修正第一條已有屏東縣麟洛鄉公所（以下 

    簡稱本所），故本條之(以下簡稱本所)係贅詞，應予刪除，且為條次 

    變更。（修正條文第三條) 

四、現行條文第二條之二為名詞定義解釋，依一般立法體例，應以條列

式方式說明，並酌作文字之修正。並增列公墓、骨灰（骸）存放設

施、樹葬、灑葬及神主牌位等定義之說明。本所現以樹木根部周圍

埋藏骨灰之安葬方式為樹葬，因此於本款加以註明，避免民眾誤解

而引生糾紛，且為條次變更。（修正條文第四條） 

五、現行條文第三條  (刪除)，本條條次刪除。 

六、現行第四條第一項規定各項費用，金額以新臺幣元整為單位，似 

  與第二項之鄉民要件，性質不同。且費用計算於別條文已有規定 

    ，應刪除。並將現行條文第二項移至本條第一項，且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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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明定設籍幾年須連續計算，第三項，僅酌作文字修正，另為條次 

    變更。（修正條文第五條） 

七、現行條文第五條  (刪除)，本條條次刪除。 

八、現行條文第六條  (刪除)，本條條次刪除。 

九、依現行條文第七條修正，且為條次變更。並新增第一、二項：依屏 

    東縣殯葬管理自治條例第十一條規定，公墓內應依地形劃分墓區， 

    且分已規劃及未規劃公墓墓基使用面積，故宜將此規範納入於本條 

    第一、二項，以利人民營葬時有所遵循。將現行條文規定移至本條 

    第三項，並酌作文字修正。（修正條文第六條） 

十、本條係由現行條文第十條、第十條之一合併修正，並為條次變更。 

營葬分為埋葬屍體與埋藏骨灰（骸）兩種，故修正區分為埋葬屍體與

埋藏骨灰（骸）申請時應檢附之證明文件，並以條列方式明示，以利

人民遵循。另現行條文第十條之一未明定應一次繳清費用規定，爰修

正為本條第三項，並酌作文字修正。復公墓營葬之申請，於許可前，

申請人得於許可前，撤回申請之處理及使用公墓營葬之申請，經許可

後未埋葬前，申請變更位置等規定，於現行條文均未規定，故爰新增

本條第四項、第五項。將現行第十條及第十條之一有關營葬許可後應

於三個月內依許可事項使用，逾期廢止其使用權，已繳之費用不予發

還規定，移至於本條第六項，並酌作文字修正。（修正條文第七條） 

十一、依現行條文第九條修正，且為條次變更，並新增第二項及酌作文 

      字修正。新增第二項：營建墳墓施工期間殯葬設施管理員應監工 

      及要求施工者應將廢棄物清除之規定，以維墓區環境清潔。（修正 

      條文第八條） 

十二、依現行條文第八條修正，且為條次變更。營葬分為公墓埋葬屍體 

      或骨灰（骸），爰將現行條文之「營葬時」修正為「公墓埋葬屍體 

      或骨灰（骸）時」，較能使人民瞭解，並酌作文字修正。（修正條 

      文第九條） 

十三、依現行條文第十一條修正，且為條次變更，並酌作文字修正。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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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條文僅規定納骨堂存放之使用申請，卻未有臨時骨灰(骸)存放 

      設施之使用申請，故將此部分納入本條第一項前段，將現行條文 

      「使用骨灰（骸）存放設施應檢附申請書、使用者除戶戶籍謄本、 

      申請人戶籍謄本各乙份及印章，並應檢附下列文件之一向本所提 

      出申請」，修正為「使用納骨堂(塔)設施或臨時骨灰(骸)存放設施， 

      應檢附下列證明文件，並向本所提出申請」，將應檢附之證明文件 

      統一臚列於各款，較為明確。另新增本條第二項：申請證明文件 

      不完備，應補正之處理規定。新增本條第三項：繳費期限，逾期 

      處理之規定。新增本條第四項：已繳清使用款項，並獲使用證明 

      書，如何進堂之規定。將現行條文第二項規定，移置本條第五項 

      ，並酌作文字之修正。復將現行條文規定，特殊情形延展最長二 

      年為限部分，因每個個案不同，建議由本鄉鄉長依個案情形裁量 

      延展期間，而刪除但延長期限不得逾二年部分規定。新增第六項： 

      經核准使用本鄉臨時骨灰(骸)存放設施，應如何使用之規定。（修 

      正條文第十條） 

十四、本條新增，將經核准使用本鄉第一公墓納骨堂(塔) 或臨時骨灰( 

      骸)設施，尚未進堂安厝前，申請註銷之處理規定，新增於本條第 

      一、二項。將經核准使用本鄉第一公墓納骨堂(塔) 或臨時骨灰(骸 

       )設施，尚未進堂安厝前，欲變更位置之處理規定，新增於本條 

      第三、四項。（修正條文第十一條） 

十五、經細觀現行條文第十六條規定內容繁雜，無法讓人民一目了然， 

      爰將現行條文修正，且為條次變更。其現行條文第一項修正為「使 

      用納骨堂(塔)設施，已進堂者」，並酌作文字修正。另將中途終止 

      使用規定，移至本條第四項，並酌作文字修正。本條第一項已規 

      定永久使用權，應將永久使用權之定義接續於後，故將現行條文 

      第四項有關永久使用權定義部分，移至本條第二項，並酌作文字 

      修正。另依行政院頒佈之骨灰（骸）存放單位使用權買賣定型化 

      契約範本第三條規定，增列「其期間自使用日起至少五十年」。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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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條文第四項有關通知遺族領回部分，因規定未周延，故應修正 

      為「由本所通知遺族於收到通知之日起一個月內依規定領回處理 

，逾期未領回者或申請人住居所不明通知無法送達者或無遺族

者，由本所公告認領，經公告三個月期間屆滿後，仍未領回，視

該骨灰(骸)為無主物，由本所自行處理，遺族不得異議。但遺族

日後認領，需繳納代處理有關費用後始得領取」，並移至本條第

三項及酌作文字修正。現行條文第二項有關申請變更標的(即位

置)部分，過於簡略，應詳細規定，爰將該部分移至本條第五項，

並酌作文字修正。新增本條第六項：出堂時應辦之手續規定。（修

正條文第十二條） 

十六、本條依現行條文第十七條之一修正，且為條次變更。將現行條文 

      第一項使用期限及收費規定，分項規定較為妥適，乃將現行條文 

      第一項有關收費部分，移至本條第二項及增訂存放期已過未領之 

      處理規定，並酌作文字修正。現行條文第二項規定，語意不明， 

      爰以修正後移至本條第三項。本條第三項增列：逾期未滿一年者 

      ，以一年計。（修正條文第十三條） 

十七、本條依現行條文第十一條之三修正及新增第二項，且為條次變更 

      。現行條文第一項「本所」，係指麟洛鄉公所，而非本鄉，故修正 

      為「本鄉」。新增本條第二項：增列骨灰（骸）櫃位或神主牌位之 

      使用權利不得讓與或移轉他人規定。以利殯葬設施管理單位管理。 

（修正條文第十四條） 

十八、本條由現行條文第十七條第一、二項合併修正，且條次變更。現 

  行條文未將臨時骨灰（骸）存放設施納入規範，爰修正為「存放 

  於納骨堂或臨時骨灰（骸）存放設施之骨灰（骸），...」。現行條 

  文對不可抗力致骨灰（骸）損毀賠償責任之規定，未周延，爰修 

  正為「存放於納骨堂或臨時骨灰（骸）存放設施之骨灰（骸），如 

  遇天災地變或人力無法抗拒之因素損毀者，本所不負賠償之責」， 

  並將後續處理規定納入本條。納骨堂位之管理有缺失，致骨灰(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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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遺族可依國家賠償法或民法規定向本所請求損害賠償，故毋 

  庸將「除因不可抗力致骨灰（骸）損毀外，本所應負損害賠償責 

  任」臚列於本條規定，因此刪除此部分。現行條文第二項規定， 

  前項情形，就損害原因有應負責之人時，本所對之有求償權部分， 

  查縱使本自治條例未將此部分納入規定，本所對行為人仍可請求 

  損害賠及提出刑事毀損告訴，故此部分係贅引應刪除。（修正條文 

  第十五條） 

十九、本條依現行條文第十一條之二條修正，且為條次變更。新增訂： 

      預購後欲退購，應如何辦理規定，並將現行條文第二項有關繳清 

      使用費部分，合併為本條第一項，並酌作文字修正。將現行條文 

      第一項移至本條第二項，並酌作文字修正。另增訂「並應檢附上 

      開配偶或親屬關係之證明文件」，以利查核進堂者身分，是否符合 

      本項規定。現行條文第二項規定內容繁雜，且未周延，應再分項 

      詳細規定較為妥適，並將申請預購時，須同時登錄部分移至本條 

      第三項，且酌作文字修正。亦將經核准使用納骨堂位，不得轉讓 

      部分移至本條第四項，且增訂臨時骨灰(骸) 存放設施亦比照辦 

      理，並酌作文字修正。現行條文第二項規定，使用時需補附亡者 

      除戶謄本及火葬證明相關證明文件，過於簡略，應修正為「使用 

      時，應依第十條第一、二項規定，檢具相關證明文件辦理」，並移 

      至本條第五項。現行條文第三項移至本條第六項，並酌作文字修 

      正。另增訂「應檢附上開親屬關係之證明文件」，以利承辦人審核 

      其資格是否符合本項規定。新增本條第七項：本鄉納骨堂堂位得 

      預購，雖可為本鄉帶來經濟收入，但不能短視近利，若未能管制， 

      日後將會形成納骨堂堂位為在世預購者所佔據，使已往生者需進 

      堂安厝，因已無堂位而無法進堂安厝之窘境發生，必會引起民怨， 

      甚至抬棺抗議，故為本鄉鄉民日後有安厝之處，應為出售數量管 

      制，並授權鄉公所訂定管制辦法。（修正條文第十六條） 

二十、本條新增，為配合本鄉增設環保多元化葬法區，於使用時應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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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些證明文件申請及繳費規定，予以明定於本條。（修正條文第十 

      七條） 

二十一、本條新增，為配合本鄉增設環保多元化葬法區，將使用方法明 

        定於本條。（修正條文第十八條） 

二十二、本條依現行條文第十二條修正，且為條次變更。現行條文第一 

        款之規定墓地使用規費如下，稍嫌不夠周延，故應修正為：使 

        用本鄉公墓墓基之收費標準如下(單位：新台幣元)。現行條文 

        第一款及第七款合併修正為本條第一項第一、二款，並酌作文 

        字修正。將現行條文第二款及第七款合併修正為本條第一項第 

        三、四款，並酌作文字修正。現行條文第三款移至本條第一項 

        第五款，有關存放應檢附之相關證明文件部分，修正第七條已 

        有明定，故將「骨灰之存放或埋葬，應檢附火化許可證明，起 

        掘許可證明或其他相關證明」部分刪除。現行條文第四款至第 

        六款，於修正條文第二十一條已有明定，應刪除。因本鄉與長 

        治鄉使用公墓互惠，故將現行條文第七款有關長治鄉居民及世 

        居本鄉現居他鄉死亡，申請使用埋葬能提出有力證明文件者， 

        得比照本鄉居民收費規定，而移至本條第二項，並酌作文字修 

        正。現行條文第八款規定，係管理規定，移至第四章殯葬設施 

        之管理第二十五條。（修正條文第十九條） 

二十三、本條係由現行條文第十三條、第十四條合併修正，並為條次變 

        更。按一般立法體例及法規及行政規則格式撰寫原則規定，法 

        律條文並未用表格表示，故現行條文收費標準應逐項明定於法 

        條內或將收費標準，授權行政機關即本所另訂之，建議採後則， 

        較能便民，使人民一目了然，準此，本所依本自治條例之授權， 

        則可擬定法規命辦理，換言之，訂定「屏東縣麟洛鄉第一公墓 

        骨灰(骸）存放設施使用規費之收費及調整標準」，作為日後收 

        取使用規費之依據。（修正條文第二十條） 

二十四、本條依現行條文第十五條修正，且為條次變更。現行條文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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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第一款，未將本鄉之公務人員、警消人員，因公殉職者納入 

        本款規定，有失公允。故將上列人員增列於本條第一項第一款， 

        並酌作文字修正。將現行條文第一項第二款，酌作文字修正。 

        現行條文第一項第三款未修正。為處理公有土地施工掘起之無 

        主骨灰(骸)，能安厝，新增於本條第一項第四款。為處理私有 

        土地掘起之無主骨灰(骸)，能安厝，新增於本條第一項第五款。 

        配合道路擴寬或排水溝整理，遷葬起掘骨灰罈，未領起掘補助 

        費或救濟金者，新增於本條第一項第六款。為協助其他因家境 

        困窘，無力籌措喪葬費者，使其往生者能安厝，新增本條第一 

        項第七款。本條雖規定免費使用本鄉殯葬設施，但仍應依照本 

        所指定區位為限，不依指定為之，另選區位，則依收費標準收 

        費。並將無人認領之屍體主骨灰(骸)，應予以公告招領確認其 

        公告期間至少三個月，爰增訂於本條第二、三項。現行條文第 

        二項規定：「第一、二、三、四公墓墓基，有侵占私（他）人土  

        地者，但以地政事務所測量鑑界及本所認定後遷入骨灰罐，得 

        減半收受使用費」，此部分與現行條文第二十六條第二項重複規 

        定，故此部分應刪除。（修正條文第二十一條） 

二十五，現行條文第一項後段規定：「長治鄉鄉民之收費標準比照本鄉 

        鄉民，但第四條第二項第三款不適用之」，因鄉民定義已修正 

        於第五條，故本條第一項後段應修正為：「長治鄉鄉民之收費 

        標準比照本鄉鄉民，但第五條第一項第三款不適用之」，且為 

        條次變更。現行條文第十三條及第十四條之收費標準，已合併 

        修正為第二十條，且規定收費及調整標準授權本所另訂之。即 

        訂定「屏東縣麟洛鄉第一公墓骨灰 (骸）存放設施使用規費之 

        收費及調整標準」，故第二項應修正為依屏東縣麟洛鄉第一公 

        墓骨灰(骸）存放設施使用規費之收費及調整標準第二條、第 

        五條規定之二分之一收費。現行條文第三項規定，已於修正之 

        第二十一條明定，故應將本項刪除。（修正條文第二十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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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現行條文第十八條、第十九條、第三十條均未修正，均僅條次 

        變更。（修正條文第二十三條、第二十四條、第二十五條） 

  二十七、本條係由現行條文第二十一條、第十二條第八款及第二十二條 

          合併修正，並為條次變更。將現行條文第二十一條規定移至本 

          條第一項，並酌作文字修正。將現行條文第十二條第八款，移 

          至本條第二項。新增本條第三項：起掘之申請規定、新增本條 

          第四、五項：起掘後之處理規定，並將現行條文第二十二條移 

          至本條第四項及酌作文字修正。新增本條第六項：營葬後經本 

          所核准起掘，已繳納之費用不予退還，原墓基無條件放棄由本 

          所收回管理之規定。（修正條文第二十六條） 

 二十八、本條新增，且條次變更。將公墓公告禁，仍有營葬之處理規定 

         、公墓公告禁葬後，擅自營葬者，不予補償之規定等事項新增 

         於本條。（修正條文第二十七條） 

 二十九、本條新增，且條次變更。因公墓內之墳墓因情事變更致有妨礙 

         軍事設施、公共衛生、都市發展、其他公共利益之虞需遷葬之 

         處理規定，而新增本條。（修正條文第二十八條） 

 三  十、本條係由現行條文第二十三條修正，並為條次變更及新增第二 

        項及第三項。將現行條文移至本條第一項。新增本條第二項： 

        修墳之申請規定。新增本條第三項：未經許可擅自修復處罰之 

        規定。（修正條文第二十九條） 

三十一、本條新增，為維護本鄉納骨納骨堂(塔)及臨時骨灰(骸)存放設 

        施內之安靜、莊嚴與整潔而新增本條。（修正條文第三十條） 

三十二、本條新增，為避免家屬將物品隨意置放於櫃位上或藏違禁品於 

        櫃位內，而新增本條。（修正條文第三十一條） 

三十三、本條新增，為維護本鄉納骨納骨堂(塔)及臨時骨灰(骸)存放設 

        施內之安全與整潔而訂定本條。（修正條文第三十二條） 

三十四、現行條文第二十四條、第二十五均未修正，均僅條次變更。（修 

        正條文第三十三條、第三十四條） 



 9 

三十五、本條新增，且之後條次遞增。本自治條例所需文件表格及證明 

        書，因常使用為便民，故授權全本所訂定而新增本條。（修正條 

        文第三十五條） 

三十六、本條新增，且之後條次遞增。增訂使用費用收款單位為本鄉農 

        會，以利鄉民繳交。（修正條文第三十六條） 

三十七、現行條文第二十七條，因前有新增條文，所以條次遞增。（修正 

        條文第三十七條） 

 

 


